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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领图电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在本确认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领图电测、公司、本

公司、股份公司 
指 

深圳市领图电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福万智慧科技（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 

卓讯达 指 深圳市卓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领图电测全资子公司 

卓趣达控股 指 深圳市卓趣达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福万讯控股 指 福万讯智慧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卓趣达科技 指 卓趣达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沈阳晨达 指 
沈阳晨达精密组件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晨讯科技

（02000.HK）之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公开转让股票申请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特对本公司设立以来的股

本演变情况进行说明。以下说明经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真阅

读，并确认所作说明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全部

过程。本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全部过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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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1、股份公司设立 

2022 年 9 月，福万讯控股、卓趣达科技作为发起人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

议》，同意共同发起设立福万智慧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领图电测曾用名），

公司注册资本 2,520 万元，每股面额 1 元；其中福万讯控股以货币认购 1,728 万

股，卓趣达科技以货币认购 792 万股。 

2022 年 10 月，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福万智慧

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

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等议案。各发起人的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福万讯控股 1,728.00 68.57 

2 卓趣达科技 792.00 31.43 

合计 2,520.00 100.00 

2022 年 10 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申请人核发《营业执照》，股份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深圳市领图电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复核报告》（容诚专字[2025]518Z0739 号），复核确认公司已收到股东实缴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20 万元，其中福万讯控股缴纳 1,728 万元，卓趣达科技缴纳

792 万元，均为货币资金出资。 

2、2022 年 11 月，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2022 年 11 月，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

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郑欣、姚浩、曾祥涓、

孟立军和胡胜杰分别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44 万元、216 万元、144 万元、144 万

元和 144 万元，并就上述增资事项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

的股本总额由 2,520 万元变更为 3,312 万元。 

2022 年 11 月，公司就上述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增资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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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福万讯控股 1,728.00 52.17 

2 卓趣达科技 792.00 23.91 

3 姚浩 216.00 6.52 

4 曾祥涓 144.00 4.35 

5 郑欣 144.00 4.35 

6 孟立军 144.00 4.35 

7 胡胜杰 144.00 4.35 

合计 3,312.00 100.00 

3、2023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11 月，福万讯控股与孟立军、郑欣、胡胜杰、姚浩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书》，约定福万讯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 432 万股股份、504 万股股份、432 万

股股份、360 万股股份分别以 432 万元、504 万元、432 万元、360 万元的价格转

让予孟立军、郑欣、胡胜杰、姚浩。同日，卓趣达控股与卓趣达科技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书》，约定卓趣达科技将其持有的公司 792 万股股份以 792 万元的价格

转让予卓趣达控股。2023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2023 年 12 月，公司就上述章

程修正案办理了工商备案。 

2023 年 12 月，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股权转让

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卓趣达控股 792.00 23.91 

2 郑欣 648.00 19.57 

3 姚浩 576.00 17.39 

4 曾祥涓 144.00 4.35 

5 孟立军 576.00 17.39 

6 胡胜杰 576.00 17.39 

合计 3,31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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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立军、郑欣、胡胜杰、姚浩已向股份转让方福万讯控股全额支付股份转让

对价。卓趣达科技与卓趣达控股间的股份转让，系卓趣达科技股东调整其持股架

构，故无实际支付对价。 

4、2024 年 12 月，第一次减资 

2024 年 10 月，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干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股东曾祥涓减少

持有公司共计 144 万元的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3,312 万元减少至 3,168 万

元，并就上述减资事项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本次股份回购减资的价格为 3 元

/股，回购减资价款合计 432 万元。 

就本次减资，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刊登了减资

公告，载明公司已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3,312 万元减少至 3,168 万元。同时，公司

亦已就本次减资通知相关债权人。 

2024 年 12 月，公司就上述减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减资完成后，

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卓趣达控股 792.00 25.00 

2 郑欣 648.00 20.45 

3 姚浩 576.00 18.18 

4 孟立军 576.00 18.18 

5 胡胜杰 576.00 18.18 

合计 3,168.00 100.00 

二、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股本的形成及其变化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重要控股子公司”是指

纳入申请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占合

并财务报表 10%以上的各级子公司。 

根据上述界定标准，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为卓讯达，其股本的形成及其变化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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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3 年 1 月，卓讯达设立 

2002 年 12 月，郑武雄、郑欣、钟东辉与林炜签署了《深圳市卓讯达科技发

展有限章程》，约定共同以货币出资设立卓讯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

其中，郑武雄认缴出资 30 万元，郑欣认缴出资 32 万元，钟东辉认缴出资 30 万

元，林炜认缴出资 8 万元。 

2002 年 12 月，深圳市华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编号为“华鹏验

字[2002]196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2 年 12 月 24 日，卓讯达已收到

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万元。 

2003 年 1 月，卓讯达经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核准登记成立。卓讯达成立

时，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郑欣 32.00 32.00 32.00 

2 郑武雄 30.00 30.00 30.00 

3 钟东辉 30.00 30.00 30.00 

4 林炜 8.00 8.00 8.00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2、2013 年 7 月，第一次增资 

2013 年 7 月，卓讯达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卓讯达的注册资本从 100 万

元增加至 500 万元，其中原股东郑武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0 万元，原股东林炜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72 万元，原股东钟东辉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20 万元，原股东

郑欣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28 万元。同日，卓讯达全体股东就上述增资事项签署了

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3 年 7 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出具《银行询证

函回函》，确认截至 2013 年 7 月 29 日，卓讯达已收到郑欣投资款 128 万元、钟

东辉投资款 120 万元、郑武雄投资款 80 万元、林炜投资款 72 万元。 

2013 年 7 月，卓讯达就上述增资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增

资完成后，卓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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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郑欣 160.00 160.00 32.00 

2 钟东辉 150.00 150.00 30.00 

3 郑武雄 110.00 110.00 22.00 

4 林炜 80.00 80.00 16.00 

合计 500.00 500.00 100.00 

3、2015 年 3 月，第二次增资、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 月，沈阳晨达、卓讯达及卓讯达原股东郑武雄、林炜、郑欣、钟东

辉签署《增资入股协议》，约定将卓讯达的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增加至 900 万

元。后前述各方签署《<增资入股协议>补充协议》，约定郑武雄、林炜、钟东辉、

郑欣将其持有卓讯达 13.288%（对应 66.44 万元注册资本）、9.664%（对应 48.32

万元注册资本）、18.12%（对应 90.60 万元注册资本）、19.328%（对应 96.64 万

元注册资本）的股权转让予沈阳晨达；并约定沈阳晨达同时认购卓讯达新增注册

资本 400 万元。 

2015 年 1 月，卓讯达作出变更决定，同意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事项。同日，

卓讯达全体股东就该上述事宜签署新的公司章程。 

2015 年 2 月，郑武雄、林炜、钟东辉、郑欣与沈阳晨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书》，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作出约定。同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编号为

JZ20150205091 的《股权转让见证书》，证明各方签署该协议时的意思表示真实，

各方签字属实。 

2015 年 3 月，卓讯达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

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卓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沈阳晨达 702.00 702.00 78.00 

2 郑武雄 43.56 43.56 4.84 

3 林炜 31.68 31.68 3.52 

4 钟东辉 59.40 59.40 6.60 

5 郑欣 63.36 63.36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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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00.00 900.00 100.00 

4、2017 年 10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9 月 30 日，沈阳晨达与郑欣签署《深圳市卓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约定沈阳晨达将其持有卓讯达 78%的股权（对应注册

资本 702 万元）转让给郑欣。2017 年 9 月 30 日，卓讯达股东会作出决议，同

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卓讯达全体股东

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7 年 10 月，卓讯达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卓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金额（万

元） 

实缴出资金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1 郑欣 765.36 765.36 85.04 

2 钟东辉 59.40 59.40 6.60 

3 郑武雄 43.56 43.56 4.84 

4 林炜 31.68 31.68 3.52 

合计 900.00 900.00 100.00 

5、2018 年 6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6 月，卓讯达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郑武雄、钟东辉、林炜、郑欣分

别将其持有卓讯达 4.84%（对应 43.56 万元注册资本）、6.60%（对应 59.40 万元

注册资本）、3.52%（对应 31.68 万元注册资本）及 33.64%（对应 302.76 万元注

册资本）的股权转让给乐群，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就上述股权转让

事宜通过新的公司章程。同日，乐群与郑武雄、钟东辉、林炜、郑欣就上述股权

转让事宜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8 年 6 月，卓讯达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

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卓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郑欣 462.60 462.60 51.40 

2 乐群 437.40 437.40 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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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00.00 900.00 100.00 

6、2019 年 7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第三次增资 

2019 年 6 月，卓讯达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①股东乐群将其持有卓讯达

的 29.10%的股权（对应 261.9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彭望育；②股东郑欣将其

持有卓讯达 19.90%的股权（对应 179.1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彭望育；③卓讯

达注册资本从 900 万元增加至 2,000 万元，其中郑欣、乐群、彭望育分别认缴新

增注册资本 346.5 万元、214.5 万元、539 万元。同日，卓讯达全体股东就上述股

权转让及增资事项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同日，乐群、郑欣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分别与彭望育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书》。 

2019 年 7 月，卓讯达就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卓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郑欣 630.00 283.50 31.50 

2 彭望育 980.00 441.00 49.00 

3 乐群 390.00 175.50 19.50 

合计 2,000.00 900.00 100.00 

7、2020 年 7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6 月 15 日，卓讯达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乐群将其持有卓讯达

8.50%的股权（对应 17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予股东郑欣。2020 年 6 月 25 日，

乐群与郑欣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2020 年 6 月 27 日，

卓讯达全体股东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新的公司章程。 

2020 年 7 月，卓讯达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

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卓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彭望育 980.00 441.00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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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欣 800.00 360.00 40.00 

3 乐群 220.00 99.00 11.00 

合计 2,000.00 900.00 100.00 

8、2021 年 6 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6 月，卓讯达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乐群将其持有的卓讯达 11%的

股权（对应 22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予刘文杰，同意股东彭望育将其所持有的卓

讯达 49%的股权（对应 98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予孟立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

买权。同日，乐群与刘文杰、彭望育与孟立军分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书》。2020 年 6 月 29 日，卓讯达全体股东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

新的公司章程。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乐群、彭望育不再持有卓讯达股权。 

2021 年 6 月，卓讯达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21

年 9 月，卓讯达实缴出资金额由 900 万增加至 1,000 万元。实缴完毕后，卓讯达

实缴出资金额为 1,000.00 万元。 

上述股权转让及股东实缴出资完成后，卓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孟立军 980.00 490.00 49.00 

2 郑欣 800.00 400.00 40.00 

3 刘文杰 220.00 110.00 11.00 

合计 2,000.00 1,000.00 100.00 

9、2022 年 10 月，第四次增资 

2022 年 10 月 21 日，卓讯达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增加至 5,000万元，新增的 3,00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由新股东领图电测认缴，

并就上述增资事项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2022 年 10 月，卓讯达就上述增资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增

资完成后，卓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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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图电测 3,000.00 3,000.00 60.00 

2 孟立军 980.00 490.00 19.60 

3 郑欣 800.00 400.00 16.00 

4 刘文杰 220.00 110.00 4.40 

合计 5,000.00 4,000.00 100.00 

10、2022 年 12 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2022 年 10 月 31 日，卓讯达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郑欣将其持有卓讯

达 16%的股权（对应 80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领图电测；同意刘文杰将其持有

卓讯达 4.4%的股权（对应 22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领图电测；同意孟立军将

其持有卓讯达 19.6%的股权（对应 98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领图电测；其他股

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郑欣、刘文杰、孟立军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分别与领

图电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卓讯达成为领图电测

的全资子公司。2022 年 11 月 16 日，领图电测作为卓讯达的唯一股东签署新的

公司章程。 

2022 年 12 月，卓讯达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

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卓讯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领图电测 5,000.00 4,000.00 100.00 

三、卓讯达历史沿革过程中存在的股权代持及还原情况 

1、股权代持形成过程 

（1）2017 年 11 月，郑欣为林炜、钟东辉、郑武雄、于成家代持股权 

2017 年 11 月，郑欣将其持有卓讯达 6.76%（对应 60.84 万元注册资本）、

1.20%（对应 10.8 万元注册资本）、0.38%（对应 3.42 万元注册资本）、2.00%

（对应 18 万元注册资本）的股权以 21.9 万元、3.89 万元、1.23 万元及 6.5 万元

的价格转让予林炜、钟东辉、郑武雄、于成家，林炜、钟东辉、郑武雄是卓讯达

股东，于成家是公司主要研发人员，经郑欣与上述四人协商一致，统一由郑欣代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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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形成的代持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代持方姓名 被代持方姓名 代持比例（%） 

1 

郑欣 

林炜 6.76 

2 钟东辉 1.20 

3 郑武雄 0.38 

4 于成家 2.00 

（2）2018 年 6 月，郑欣为郑武雄、钟东辉、林炜、李涛代持股权 

2018 年 6 月，乐群与郑武雄、钟东辉、林炜、郑欣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约定乐群受让郑武雄、钟东辉、林炜、郑欣所持有卓讯达合计 48.60%（对应 437.40

万元注册资本）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实际系郑欣将其持有的卓讯达 48.60%的

股权（对应 437.40 万元注册资本）以 157.95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乐群；为维持对

卓讯达的控制权，钟东辉、林炜、郑武雄实际并未将其所持合计 14.96%的股权

转让给乐群，而是将其所持合计 14.96%的股份归集至郑欣名下由郑欣代持，使

得郑欣于工商层面合计持有卓讯达 51.40%的股权，持股比例高于乐群且能控股

公司。同时，四人一致同意引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李涛作为新进股东，郑欣将其

持有的卓讯达 1.5%的股权（对应 13.5 万元注册资本）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李

涛，前述调整完成后郑欣持有卓讯达 24.60%的股权（对应 221.40 万元注册资本），

钟东辉持有卓讯达 7.80%的股权（对应 70.20 万元注册资本），林炜持有卓讯达

10.28%的股权（对应 92.52 万元注册资本），郑武雄持有卓讯达 5.22%的股权（对

应 46.98 万元注册资本），李涛持有卓讯达 1.5%的股权（对应 13.50 万元注册资

本）。 

本次股权转让及股权调整完成后，郑欣为郑武雄、钟东辉、林炜、于成家和

李涛代持比例合计为 26.80%，形成的代持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代持方姓名 被代持方姓名 代持比例（%） 

1 

郑欣 

林炜 10.28 

2 钟东辉 7.80 

3 郑武雄 5.22 

4 于成家 2.00 

5 李涛 1.50 



 

4-1-3-12 

序号 代持方姓名 被代持方姓名 代持比例（%） 

合计 26.80 

注：灰色底纹为郑欣本次代持新增及调整事项。 

（3）2019 年 5 月，林炜、钟东辉、郑武雄减少由郑欣代持股权 

2019 年 5 月，林炜、钟东辉、郑武雄以 50.4 万元、43 万元、17.2 万元的价

格分别向郑欣转让其由郑欣代持的卓讯达股权 5.04%（对应 45.36 万元注册资本）、

4.30%（对应注册资本 38.7 万元）和 1.72%（对应注册资本 15.48 万元）。上述

转让完成后，郑欣代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代持方姓名 被代持方姓名 代持比例（%） 

1 

郑欣 

林炜 5.24 

2 钟东辉 3.50 

3 郑武雄 3.50 

4 于成家 2.00 

5 李涛 1.50 

合计 15.74 

注：灰色底纹为郑欣本次代持调整事项。 

（4）2019 年 7 月，彭望育为曾祥涓、孟立军、胡胜杰、刘文杰代持股权 

2019 年 7 月，彭望育分别以 291 万元及 199 万元的价格受让乐群、郑欣持

有卓讯达 29.1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61.9 万元）及 19.90%的股权（对应注

册资本 179.1万元）并进行增资，上述交易完成后彭望育持有卓讯达 49%的股权。

彭望育持有的卓讯达股权实际均系代曾祥涓、孟立军、胡胜杰、刘文杰持有，彭

望育本人无实际持股，代持的原因系为了集中股权，且后续便于办理工商变更。

彭望育为曾祥涓、孟立军、胡胜杰、刘文杰的代持具体如下表所示： 

彭望育本人无实际持股，其代持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代持方姓名 被代持方姓名 代持比例（%） 

1 

彭望育 

曾祥涓 15.00 

2 孟立军 15.00 

3 胡胜杰 15.00 

4 刘文杰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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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9.00% 

（5）2020 年 7 月，郑欣为郑武雄和刘文杰代持 

2020 年 7 月，郑欣受让乐群持有的卓讯达 8.50%（对应注册资本 170 万元）

的股权。该次股权转让实际系乐群将其持有卓讯达 3%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0

万元）以 48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郑武雄，将其持有的卓讯达 5.5%的股权（对应注

册资本 110 万元）以 88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刘文杰，同时，郑欣将其持有的卓讯

达 0.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0 万元）以 8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刘文杰。乐群转

让予郑武雄的股权由郑欣代持，代持原因系原郑武雄持有卓讯达 3.50%的股权由

郑欣代持，本次股权转让后双方商议一致新增的股权仍由郑欣代持；乐群及郑欣

转让予刘文杰的股权由郑欣代持，代持的原因系为了集中股权，且后续便于办理

工商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郑欣为郑武雄、钟东辉、林炜、于成家、李涛和刘文

杰代持比例合计为 24.74%（对应 494.80 万元注册资本），郑欣为郑武雄、钟东

辉、林炜、于成家、李涛和刘文杰具体的代持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代持方姓名 被代持方姓名 代持比例（%） 

1 

郑欣 

林炜 5.24 

2 钟东辉 3.50 

3 郑武雄 6.50 

4 于成家 2.00 

5 李涛 1.50 

6 刘文杰 6.00 

合计 24.74% 

注：灰色底纹为郑欣本次代持调整事项，其中郑欣原来已为郑武雄代持 3.50%股权，本次新

增代持 3.00%股权后，合计代持 6.50%股权。 

（6）2021 年 6 月，刘文杰和孟立军为相关方代持 

2021 年 6 月，彭望育将其所持有的卓讯达 49.00%的股权（对应 980 万元注

册资本）转让给孟立军，乐群将所持有的卓讯达 11.00%的股权（对应 220 万元

注册资本）转让给刘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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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彭望育因个人原因长期不在深圳居住，后续为便于办理工商登记，经各

方协商一致，曾祥涓、孟立军、胡胜杰、刘文杰四人决定将委托彭望育代持的卓

讯达合计 49%股权（对应 980 万元注册资本）全部转让予孟立军，就孟立军持有

卓讯达的股权进行代持还原，并由孟立军代为持有曾祥涓、胡胜杰、刘文杰分别

持有的卓讯达 15%（对应 300 万元注册资本）、15%（对应 300 万元注册资本）、

4%（对应 80 万元注册资本）的股权。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孟立军并未实际向彭

望育支付转让对价，且孟立军持有卓讯达 49.00%的股权中，15.00%的股权（对

应 300 万元注册资本）为孟立军本人持有，剩余合计 34.00%的股权（对应 680 万

元注册资本）为代持股权，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序号 代持方姓名 被代持方姓名 代持比例（%） 

1 

孟立军 

曾祥涓 15.00 

2 胡胜杰 15.00 

3 刘文杰 4.00 

合计 34.00% 

上述乐群向刘文杰转让卓讯达 11.00%的股权（对应 220 万元注册资本）中，

3.00%的股权（对应 60 万元注册资本）实际为钟东辉以 50 万元的价格受让并由

刘文杰代持；剩余 8%（对应 160 万元注册资本）的股权实际为卓讯达用于后续

股权激励的预留股份，相应的 133 万元股权转让款由刘文杰代为支付，股权也相

应由刘文杰代持。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形成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序号 代持方姓名 被代持方姓名 代持比例（%） 

1 
刘文杰 

钟东辉 3.00 

2 预留股份 8.00 

（7）2021 年 9 月，孟立军为刘文杰新增代持 3.00%的股权 

2021 年 9 月，经各方协商一致，曾祥涓、胡胜杰分别将其由孟立军代持的

卓讯达 1.00%股权（对应 20 万元注册资本）分别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刘文

杰；孟立军亦将其实际持有卓讯达 1.00%股权（对应 20 万元注册资本）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刘文杰。上述刘文杰受让的 3.00%（对应 60 万元注册资本）

股权均由孟立军代持，代持原因系当时曾祥涓、胡胜杰、刘文杰持有卓讯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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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均由孟立军代持，本次股权转让系该等人员内部股权转让，故未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孟立军持有卓讯达 49.00%（对应 980 万元注册资

本）的股权中，14.00%（对应 280 万元注册资本）系孟立军本人持有，剩余合

计 35.00%（对应 700 万元注册资本）股权系为曾祥涓、胡胜杰及刘文杰代持的

股权，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序号 代持方姓名 被代持方姓名 代持比例（%） 

1 

孟立军 

曾祥涓 14.00 

2 胡胜杰 14.00 

3 刘文杰 7.00 

合计 35.00% 

2、股权代持还原的背景、步骤及还原前的股权结构 

2022 年 10 月，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战略布局，公司各股东计划进行业

务架构调整并引入新股东。与此同时，刘文杰因个人原因计划退出。因此，各方

拟对卓讯达的股权代持进行还原，除刘文杰外的卓讯达其他原股东由直接持有卓

讯达股权变更为通过领图电测间接持有并于领图电测层面完成代持还原。 

各股东协商股权架构调整及完成代持还原的具体步骤为：（1）由除刘文杰外

的卓讯达其他原股东分别成立持股平台福万讯控股及卓趣达科技，并由前述两个

持股平台发起新设股份有限公司领图电测，后由新股东姚浩、原股东曾祥涓、郑

欣、孟立军、胡胜杰在领图电测层面进行增资。（2）领图电测通过向卓讯达增资

及受让卓讯达股东全部股权，收购卓讯达并使其变更为领图电测的全资子公司，

实现将除刘文杰外的卓讯达其他原股东的持股在领图电测进行代持还原，代持还

原过程中考虑到刘文杰退出以及原预留股份的取消，各方协商一致将对置换至领

图电测的股权结构进行统一调整。 

实施代持还原及刘文杰退出前，卓讯达于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孟立军 980.00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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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欣 800.00 40.00 

3 刘文杰 220.00 11.00 

合计 2,000.00 100.00 

其中存在的股权代持如下： 

代持方 被代持方 代持比例（%） 

郑欣 

郑武雄 6.50 

刘文杰 6.00 

林炜 5.24 

钟东辉 3.50 

于成家 2.00 

李涛 1.50 

合计 24.74 

刘文杰 

钟东辉 3.00 

预留股份 8.00 

合计 11.00 

孟立军 

曾祥涓 14.00 

胡胜杰 14.00 

刘文杰 7.00 

合计 35.00 

结合上述股权代持情况，实施代持还原前，卓讯达实际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郑欣 15.26 

2 曾祥涓 14.00 

3 刘文杰 13.00 

4 胡胜杰 14.00 

5 孟立军 14.00 

6 预留股份 8.00 

7 郑武雄 6.50 

8 钟东辉 6.50 

9 林炜 5.24 

10 于成家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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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1 李涛 1.50 

合计 100.00 

3、股权代持还原具体过程 

（1）刘文杰退出及代持还原 

卓讯达历史沿革过程中，与刘文杰有关的代持情况如下： 

被代持方 代持方 代持比例（%） 

刘文杰 

郑欣 6.00 

孟立军 7.00 

小计 13.00 

钟东辉 
刘文杰 

3.00 

预留股份 8.00 

2022 年，刘文杰因个人原因决定退出卓讯达，作为被代持方，刘文杰通过向

领图电测转让其实际持有的卓讯达 13%股权以实现代持解除和退出；作为代持

方，在领图电测收购卓讯达全部股权后，除原卓讯达 8%预留股权外，剩余 3%代

持股权由被代持方钟东辉通过领图电测显名间接持有前述代持股权。 

由于刘文杰退出，其不再领图电测进行股权置换，经公司各股东一致同意，

姚浩、曾祥涓、郑欣、孟立军、胡胜杰分别在领图电测新增 6%、4%、1%、1%

和 1%的持股比例，按上述调整后预计在领图电测实现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用途 持股比例（%） 

1 曾祥涓 18.00 

2 郑欣 16.26 

3 胡胜杰 15.00 

4 孟立军 15.00 

5 预留股份 8.00 

6 郑武雄 6.50 

7 钟东辉 6.50 

8 姚浩 6.00 

9 林炜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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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用途 持股比例（%） 

10 于成家 2.00 

11 李涛 1.50 

合计 100.00 

刘文杰目前已经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卓讯达及领图电测的股权/股份，与卓

讯达或领图电测股东之间不存在委托投资、信托持股、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输送

安排的情形。刘文杰针对卓讯达及领图电测的股权/股份不存在任何的纠纷和争

议。 

（2）卓讯达其他股东代持还原及预留股权的处理 

除原卓讯达 8%预留股权及退出股东刘文杰外，卓讯达其余原股东均通过作

为新设领图电测间接股东及直接增资入股领图电测的方式在领图电测直接或间

接持有原卓讯达代持部分股权。同时，针对 8%预留股权，由于代持还原实施时

公司还未能确定回购股权授予对象且公司尚未制定明确的股权激励方案，故经除

刘文杰外卓讯达原全体股东及新股东姚浩协商一致，未来不在领图电测层面体现

原 8%的预留股权，故领图电测层面全体股东的持股比例将依照各自现有的持股

比例进行提升。 

经上述调整后，原卓讯达股东通过代持还原及新股东预计在领图电测层面直

接或间接持有领图电测的股份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曾祥涓 19.57 

2 郑欣 17.67 

3 孟立军 16.30 

4 胡胜杰 16.30 

5 郑武雄 7.07 

6 钟东辉 7.07 

7 姚浩 6.52 

8 林炜 5.70 

9 于成家 2.17 

10 李涛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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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合计 100.00 

2022 年 12 月，领图电测完成对卓讯达的收购，卓讯达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领图电测亦完成股权结构的搭建，领图电测股权结构搭建情况详见上文“一、关

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完成搭建后，领图电测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福万讯控股 1,728.00 52.17 

2 卓趣达科技 792.00 23.91 

3 姚浩 216.00 6.52 

4 曾祥涓 144.00 4.35 

5 郑欣 144.00 4.35 

6 孟立军 144.00 4.35 

7 胡胜杰 144.00 4.35 

合计 3,312.00 100.00 

其中福万讯控股与卓趣达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主体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福万讯控股 

曾祥涓 140.00 29.01 

郑欣 122.60 25.40 

孟立军 110.00 22.79 

胡胜杰 110.00 22.79 

卓趣达科技 

钟东辉 149.50 29.90 

郑武雄 149.50 29.90 

林炜 120.50 24.10 

于成家 46.00 9.20 

李涛 34.50 6.90 

根据领图电测、福万讯控股和卓趣达科技的股权结构测算，各自然人股东在

领图电测穿透计算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含间接）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曾祥涓 645.28 19.48 

2 郑欣 582.98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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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3 孟立军 537.87 16.24 

4 胡胜杰 537.87 16.24 

5 郑武雄 236.81 7.15 

6 钟东辉 236.81 7.15 

7 姚浩 216.00 6.52 

8 林炜 190.87 5.76 

9 于成家 72.86 2.20 

10 李涛 54.65 1.65 

合计 3,312.00 100.00 

上述股权结构与卓讯达通过代持还原预计于领图电测实现的股权结构基本

一致。卓讯达各股东所形成的股权代持均已在领图电测完成代持还原，各股东对

代持还原前后的股权权属不存在争议，公司股权结构清晰。 

四、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

说明的确认意见 

领图电测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

情况的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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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领图电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

变情况的说明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的签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郑  欣  孟立军  胡胜杰 

 

 
    

于成家  姜  航   

 

全体监事签字： 

 

 
    

郑武雄  钟东辉  李  涛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郑  欣  孟立军  胡胜杰 

 

 
    

姜  航     

 

深圳市领图电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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